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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機構名稱 (中文)：    

  (英文)：    

2. 機構地址 (中文)：    

  (英文)：    

3. 聯絡人 ：  4. 電話號碼： (a) 辦公室電話： 

5. 傳真號碼：   (b) 手提電話： 

6. 電郵地址  ： (a) 

 [用作日常資訊聯絡及處理帳務事宜] (b) 

   
7. 機構類別 (請在適當內加號)：  公營機構  志願機構 

   政府部門  自助組織  私營機構 

8. 公司註冊 / 社團註冊証明書號碼  

(除政府部門外，請將註冊証明副本連同表格遞交)  

：  

   
9. 本機構已細閱下列須知(2)有關月結信貸之申請條款及明白其內容， 

  現即時申請以月結形式支付車資。 

  同意至少於 3 個月後再與復康巴士聯絡，申請月結信貸之安排。 

機構蓋印：  負責人簽署：  日期：  

   
 

*本會將於收到此表格後 3 個工作天內回覆。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本會服務熱線 2817 8154。* 

須知： 

(1) 機構須確保所有使用復康巴士服務的人士為合資格的行動不便人士（詳情可參見本會網頁

http://www.rehabsociety.org.hk（選擇 [我們的服務][交通服務][復康巴士][關於我們]）中｢服務對象｣一

段）。   

(2) (甲) 凡政府部門、公營機構、志願機構及自助組織由開戶時起，即可以月結方式結帳，即於下月中

收到復康巴士發出之上月用車總車資發票後，才於繳費限期前以支票繳付費用。 

 (乙) 凡私營機構，必須先符合以下條件，才可享有月結信貸： 

 (i) 於過去 3 個月內平均每月使用電召服務 4 次或以上(即機構於用車首 3 個月須以現金或八達

通支付車資)； 

 (ii) 於過去 3 個月從未逾期繳付費用（包括車資及附加費）； 

 (iii) 享有月結信貸後，必須保持於過去 12 個月內用車不少於 12 次。 

 (丙) 如機構曾因過期欠款被復康巴士凍結戶口，必須在還清欠款之 3 個月後才可重新申請月結信貸

安排。 

(3) 機構如以此中文版本申請電召服務戶口，復康巴士日後便會以中文作為書信聯絡之語言。若  貴機構

欲選用英語作為日後書信聯絡之語言，請使用英文版之申請表格(FED/08e)。 
 

致：復康巴士 

郵寄或傳真至 2855 7106 

電召服務戶口及月結信貸申請表格 

FED/08c/0521 


